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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书馆法的三个主要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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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图书馆法的定义及调整对象

图书馆法是调整图书馆工作活动中各种

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。图书馆各项活

动的开展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图书

馆法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, 图书馆法是

图书馆工作活动的必然产物。

对于图书馆法的这一定义, 应有两种理

解。

(1) 图书馆法是图书馆各种法律规范的

总和, 不是单一的法律文件, 它既包括国内规

范也包括国际性规范。

(2) 图书馆法规范的是图书馆活动中这

一特定关系, 于其他关系无涉。如: 丢失借阅

的图书就违反了图书馆规章, 应罚款, 而两地

图书馆进行图书交换时, 若铁路运输部门丢

失或损坏图书, 则适用铁路运输法和经济合

同法。

图书馆调整的对象是图书馆工作活动中

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, 具体是下列四种。

(1) 纵向关系, 如国家主管机构与图书

馆 (工作部门)之间及上下级主管机构之间的

关系。

(2) 横向关系, 即图书馆平等主体之间

的关系。如图书馆之间的关系、图书馆与读者

之间的关系。

(3) 图书馆内部关系: 有决策与执行部

门之间的关系, 执行部门与职工之间的关系。

(4) 涉外关系, 指图书馆对外活动产生

的各种关系。如国际间图书馆的馆际互借、图

书馆网络化等。

图书馆法调整的对象可分调整主体与调

整客体两部分。调整主体是图书馆法律关系

的参与者, 具体有各级主管机构、各级图书

馆、读者。其中, 国家是图书馆法的重要主体。

调整客体是图书馆权利、义务所指向的对象,

它表现为两种形式: 一是物, 如图书资料; 二

是行为, 如图书馆提供给读者的口头咨询服

务。

2　图书馆法的渊源

每一门法律都有其渊源, 图书馆法也有

一个渊源问题。法律渊源就是立法的形式和

根据[1 ]。同其他部门法一样, 我国图书馆法的

渊源有两个: 一是国内渊源, 一是国际渊源。

前者是我国图书馆立法的主要渊源。它包括:

(1) 国内总体性法规章程。如1910年以

我国政府名义颁布的《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

书馆通行章程》, 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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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通俗图书馆规程》。二者从总体上对由藏

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化的图书馆事业作了规

范, 在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

笔, 是制定我国新时期图书馆法的重要依据。

(2) 国内图书馆单行法规、条例。如80年

代颁布的《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图书馆工作条

例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》、《中国科学

院图书情报工作暂行条例》等。单行法规、条

例往往是就某图书馆系统或某一方面给以规

定, 作为图书馆总体法的补充, 使图书馆法能

较好地适应社会各方面的变化, 体现图书馆

法权威性和变通性的统一。

(3) 地方性法规。1915年《通俗图书馆规

程》颁布后, 各省、市、县的图书馆主管机构也

相应地制定了有关章程、条例[2 ]。在这些地方

性法规中, 大多是对图书馆总体法的贯彻和

执行, 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能代表地区图书

馆规范的共性, 这一部分内容经过实践的检

验、理论的总结, 对我国图书馆总体法的制

定, 也会起参考作用。

图书馆法的国际渊源包括:

(1) 国际性组织有关图书馆工作活动的

决议、条例等。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处1955年

发表的关于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会议备忘

录强调:“每个国家都应当建立图书馆法。”国

际性会议备忘录中有些重要决定也是图书馆

立法的国际渊源。

(2) 国际协定。如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

组织提出的“国际情报体系”(NA T IS) 计

划[3 ]试图建立在一国之内图书馆、档案馆及

其他文献机构协调一致的国家图书情报体

制, 这体现了“图书情报一体化”的思想。70年

代以来,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图联又推

出了全球资源共享 (UA P) 计划[4 ] , 该计划体

现了力图实现全球文献资源共享的思想。“图

书情报一体化”和“文献资源共享”是图书情

报事业发展的目标和必然趋势。联合国教科

文组织和国际图联这两项会议计划体现的思

想可以考虑应成为我国图书馆法的指导思

想。

(3) 国际惯例。我国法律认可国际惯例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142条第3款:

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

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, 可以适用

国际惯例。”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离不开国际

间的交流、合作和协调, 因此, 我国图书馆法

虽系国内法, 也必然要涉及到国际性内容。国

际惯例作为基本法律、缔结条约以外必要的

法律补充, 也是我国图书馆法的渊源。如国际

间馆际互借无偿惯例, 图书馆平等主体无裁

判权惯例等, 均可直接引入我国国内法, 这些

惯例对正确、合理地解决国内馆际矛盾, 无疑

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。

在法律渊源确立方面, 我国法律同世界

两大法系 (罗马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) , 尤其

是英美法系有很大差异。例如, 处于英美法系

的国家都认同典型的判例可以总结上升为法

律规则, 甚至学术权威的意见也可以成为相

关法的立法依据。因为不少学者认为学术权

威的意见包含着人类最崇高的“正义”, 应起

立法作用[5 ]。而在我国, 理论和实践都不承认

判例和学术观点可成为相关法的渊源。理由

是: 判例具有片面性, 学术观点也只代表个

人的观点、看法, 没有法律效力, 只有经过立

法机关通过的法律规则才可成为法律渊源。

由此可以看出, 没有经过立法程序的图书馆

部门的规章、条例以及专家学者的图书馆学

思想、观点等, 都不能成为我国图书馆法的渊

源, 即不能成为我国图书馆法的立法依据, 而

只能成为立法的参考因素。

3　图书馆法的基本原则

图书馆立法要由统摄图书馆工作活动全

过程的原则来指导, 这就是图书馆法的基本

原则。基本原则有3个。

(1) 公益性和无偿性原则。首先, 图书馆

所保存的文献资料是社会共同的财富, 理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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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社会共享, 文献资料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图

书馆工作活动的公益性, 就是说图书馆的服

务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, 图书馆的最终目标

是确保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对“图书馆产品”的

利用达到全面发展的权利。其次, 文献利用者

从图书馆获得的基本服务具有无偿性。“图书

馆无偿地传递文献, 传播知识是历史的选

择”, [6 ]也是国家对全社会的智力投资, 国家

将社会成员的财富的一部分投资于图书馆

(自然包括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劳动报酬) ,

然后再由社会成员利用, 真正是取之于民用

之于民,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世界上许多国家

从法律上明文禁止图书馆收费。如《日本图书

馆法》规定公共图书馆不得征收入馆费及其

他利用图书馆资料的任何形式的代价。

公益性和无偿性原则都基于为社会服务

这一基本目标, 不论各馆或地区具体职能如

何, 都应遵循这一公共原则。公益性和无偿性

原则可称为图书馆法中的
·
目
·
标
·
原
·
则。

(2) 平等原则。这是民法、行政法等重要

法律的基本原则, 也是图书馆法的基本原则。

图书馆法管理的图书馆工作活动是社会文化

活动的一部分, 其主体之间产生的问题、权利

义务关系等也应遵循平等原则, 只有这样才

能保障图书馆主体间的合法权益, 正确协调

图书馆法与相关诸法 (民法、国际法、文物保

护法等) 的关系, 维护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

展。平等原则体现的是图书馆法主体间的关

系, 可称为图书馆法的
·
主
·
体
·
关
·
系
·
原
·
则。

(3) 协调性原则。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

都需要协调进行。经济联合体、跨国公司和销

售部门的连锁店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联合或协

调。有了协调, 才能合理地解决矛盾, 提高工

作效率, 促进事业共同发展。在图书馆界, 国

内、国际的图书馆协调活动已非常活跃, 早在

70年代美国伊利诺斯州就开始实施地区间合

作藏书发展计划, 1993年我国15所高校制定

了文科文献协调服务规划, 这都给本国的文

献资料协调收藏和利用带来了效益与生机。

国际上的“国家情报体系”计划、“全球资源共

享”计划对推动文献资源共享的发展意义重

大。

协调性原则贯穿于整个图书馆工作活动

中, 尤其是体现在具体的动作过程中, 因此,

协调性原则可称之为图书馆法中的运作原

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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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型画册《中国图书馆建筑集锦》出版

本画册收入230个我国近年新建图书馆的千余幅彩色图片和90多幅建筑平面图。有中英文字简

介, 突出对馆舍建筑风格和布局特点的介绍。各级公共图书馆, 高校、科研、工会、部队、党校图书馆及

少年儿童图书馆均有收录, 是我国新时期图书馆建筑的缩影。适于各级各类图书馆、图书馆事业领导

机关、图书情报教学单位、建筑研究设计部门珍藏和参考。

画册由文化部图书馆司主持编辑, 杜克、刘经宇任主编, 夏国栋任执行主编, 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

版社出版。编排得当, 印制精良, 在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期间受到国内外同行普遍好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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